
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少年領袖團    

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     

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    

甲部甲部甲部甲部::::    學員學員學員學員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    

    

1. 姓名:   
 

  

  
( 英文 ) 

 
( 中文 ) 

 2. 所屬單位: *大隊 / 中隊 

    

乙部乙部乙部乙部: : : : 需要資助項目需要資助項目需要資助項目需要資助項目 

(請在適當的 □ 內加� )    

新制服(於 2010/2011 學年需要添置)  

□見習見習見習見習學員學員學員學員 

迷彩叢林帽 

貝蕾帽及帽章 

長筒靴 

子母飯盒 

迷彩恤衫 

綠色長褲 

綠色尼龍腰帶 

運動短褲 

團綠色 T 恤 

丙丙丙丙部部部部: : : :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聲明聲明聲明聲明書書書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學員的家長或監護人姓名)已詳閱填寫綜 援 家 庭 學 員 資 助 計 劃  

申請表注意事項，並完全明白所有內容。本人謹此聲明： 

 

(1) 本人明白及確認上述學生隊員現時並沒有接受由政府或其他機構提供與乙部申請資助項目相同的資助或支

援服務。 

 

(2) 本人明白本人仍可申請由政府及其他機構所提供的資助/服務，以補足綜 援 家 庭 學 員 資 助 計 劃 就乙部申

請資助項目所提供的資助。 

 

(3) 本人完全明白並同意綜 援 家 庭 學 員 資 助 計 劃 就上述學員參與綜 援 家 庭 學 員 資 助 計 劃 而向本人索取

有關資料。 

 

(4) 本人承諾提供正確資料及沒有隱瞞任何事項，絕不會錯誤引導綜 援 家 庭 學 員 資 助 計 劃 以圖獲得資助。 

 

(5) 本人接納及尊重綜 援 家 庭 學 員 資 助 計 劃 所訂立的評審準則，及接受綜 援 家 庭 學 員 資 助 計 劃 的最後

決定。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填寫申請表注意事項填寫申請表注意事項填寫申請表注意事項填寫申請表注意事項    

((((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綜援家庭學員資助計劃))))    
 

 

 

申請人應為學員的家長或監護人。請於填寫申請表的甲、乙和丙部前詳閱注意事項。任何虛

報或隱瞞事實者，將被取消獲資助資格。 

 

1. 1. 1. 1.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i) 學員須為合法香港居民； 

(ii) 學員須為日校的小一至小六或中一至中七的學生； 

(iii) 學員須已完成學員入伍手續；及 

(iv) 學員來自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家庭。 

 

2.2.2.2. 申請方法申請方法申請方法申請方法    

(i) 申請表須用深藍色或黑色原子筆填寫。 

(ii) 請把填妥的申請表經各大 / 中隊指揮官或音樂總監交回團總部文員(行政及行動)。 

 

3.3.3.3. 資料用途資料用途資料用途資料用途    

申請表所提供之資料將用作下列用途： 

(i) 處理及評審有關申請；及 

(ii) 如有多付資助，將追收相關金額。 

申請表將在資助年度完結兩年後銷毀。 

 

4.4.4.4. 通知申請結果通知申請結果通知申請結果通知申請結果    

申請結果將由團總部文員(行政及行動)以書面透過各大 / 中隊指揮官或音樂總監通知申

請人。 


